附件2

供应商评审表
供应商名称：
	一、资格（资质）符合性审查

	审查内容
	具体要求
	是否
符合要求

	1.是否具有法人资格。


	供应商应是合法注册登记的法人机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相关资质（提供营业执照或统一机构信用代码证复印件）。
	

	2.是否具有许可资格。
	供应商团队人员需具备新闻采编从业资格（提供复印件）。
	

	3.是否具有政务新媒体平台运营经验。
	必须具有行政机关或事业单位政务新媒体平台运营经验（提供业绩情况证明）。
	

	4.是否具有健全的财务制度。
	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财务状况的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复印件）。
	

	5.是否有失信行为。
	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
	

	6.是否有重大违法行为。
	近三年来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书面声明）。
	

	7.是否属于联合体供应商。
	不接受联合体供应商。
	

	备注：以上为一票否决项，不符合任意一项要求的报价无效


	二、技术水平、商务水平及报价评审

	类别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评分

	（一）商务水平（40分）
	1.对项目的理解（20分）
	对项目背景有明确、透彻的理解和认识。优：14-20分；良：7-13分；中：1-6分；差0分。
	

	
	2.服务工作安排（20分）
	服务内容完整全面、编制阶段划分合理，完成服务工作的保障措施及方法，工作方案切实可行。优：14-20分；良：7-13分；中：1-6分；差0分。
	

	（二）专业水平（30分）
	同类项目经营业绩（30分）
	具有行政机关或事业单位政务新媒体平台运营经验，每个得10分，满分30分。（需要提供合同或相关证明资料）
	

	（三）报价

（30分）
	各有效供应商报价中，取最低价为评标基准价，基准价评分为满分，则其他报价的得分＝总分值×（基准价/报价）
	基准价：          报价：  
	

	合计得分
	


